
通过悬赏使肇事司机归案
能否要求其赔付悬赏金？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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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董事会同意擅降高管工资违法
自从与公司董事长发生矛盾

后，曲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起初， 公司没有撤销他的副

经理职务， 但他说的话越来越不
好使， 不仅提建议在决策层没人
听， 就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也有
很多管不了。更让他郁闷的是，公
司在停发他的交通、 通讯等补助
后，还将他的基本工资一降再降，
4年间从5000元降到了3150元。

实在憋不下去了， 他将公司
告到法院， 要求补发相应的工资
福利待遇并赔偿经济损失 。 可
是， 公司以其有自主经营权可以
调整职工福利待遇为由进行抗
辩， 还举证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
在照章办事。

4月 20日 ， 二 审 法 院 根 据
《公司法》 第46条规定， 认定该
公司未经董事会同意就擅自扣减
高层管理人员曲靖的劳动报酬属
于违法。 同时， 确认一审法院判
令公司向曲靖补发77450元工资
差额的判决正确， 并予以维持。

反对老板分摊车钱
高管待遇一降再降

曲靖今年53岁， 他很早就入
职北京一家建筑安装公司。 该公
司于2009年初改制后， 他成为公
司的股东、董事，同时担任副经理
职务，属于高层管理人员之一。

当年2月25日， 公司召开董
事会， 商议公司老板即董事长史
某私人购买车辆的费用分担问
题。 会上， 有人提议该车价值36
万元 ， 档次较高 ， 适用涉外活
动， 建议由公司给予老板一次性
购车补助费18万元， 老板确保该
车在公司使用3年。 与会人员除
曲靖外， 都表示同意。

“我当时发言说， 从多年的
经营状况看公司并没有涉外事
务， 也不需要这么贵的车， 建议
将来业务拓展后再议此事。” 曲
靖说， 董事会经表决否决了他这
个建议。

此后， 曲靖的工作职责没有
发生什么变化， 但老板和其他人
对他的态度起了变化， 有不少重
要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了。 更让
他不能接受的是， 公司开始慢慢
降低他的工资福利待遇。

“因为我担任公司行政副经

理职务， 所以， 没有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具体工资数额。” 曲靖说，
公司只与他口头约定每月基本工
资是5000元， 另外有交通费3000
元， 通讯费500元。 其中， 通讯
费是以发票形式报销的。

从2009年3月开始到2016年7
月， 曲靖的基本工资一步步降低
为4000元、 3500元、 3150元。 经
核算， 这些年来降低的工资总额
达77450元。 此外 ， 其交通费除
发放过6个月外 ， 7年多没有发
放。 通讯费也是这样。

由于公司多次擅自变更其工
资标准， 且拖延发放工资时间，
曲 靖 认 为 其 合 法 权 益 受 到 严
重侵害。

他说： “我是公司股东， 又
是董事兼副经理， 应按约定的标
准享有基本工资、 交通费和通讯
费。 我没有离职， 一直在正常上
班， 相应的待遇一分不能少， 公
司相关的决策事项， 我有权参加
并有知情权！ 可是， 这些不应该
的事情在我身上都发生了。”

被逼无奈依法维权
单位辩称照章办事

为核实自己被减少待遇， 曲
靖要求公司提供账册查阅， 但遭
到拒绝 。 他得到的唯一回复就
是： “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章
办事， 没有侵害你的任何权益。”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让我
查阅材料 ， 这当中肯定存在问
题！” 曲靖说， 被逼无奈， 他向
仲裁机构提交申请， 请求裁决公
司向其支付2009年3月至2016年7
月间被克扣的基本工资77450元、
交通费 23.7万元 、 通讯费 9300
元。 同时， 要求公司按照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35条、 第36
条规定， 向其支付上述款项95%
的赔偿金。

庭审中， 公司辩称， 本单位
是国企改制后新成立的， 曲靖是
老国企员工， 与公司签订有劳动
合同。 合同约定其岗位为行政副
经理， 没有约定工资数额， 按副
经理级别发放工资， 其中基本工
资3500元， 效益工资1500元， 不
是他所说的每月5000元。

关于交通费， 公司称是按原
老企业标准， 有私车公用的情况

下每月可以报销 3000元的交通
费。 由于曲靖没有私车公用的情
况， 故其享办公用的都是公车，
不存在报销交通费的情况。

关于通讯费， 公司称是以票
报销， 每月限额500元， 后限额
改为200元。 通讯费和交通费不
属于工资， 不存在曲靖所说的取
消通讯费变固定补贴加入工资的
事实。

公司称， 在经营过程中， 由
于效益不好， 公司董事会讨论决
定降低工资数额以维持公司运
转， 当时曲靖作为董事也参加了
讨论， 决定总经理由每月6000元
调整为5000元， 曲靖与其他副经
理一样由每月5000元调整为4000
元。 后来， 企业进一步改革实行
总经理直接主管经理制， 同时执
行新工资标准， 曲靖与其他主管
经理一样调整为每月3500元。

公司的最后陈述是： 工资调
整是经过董事会同意、 经理办公
会研究决定的， 是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作出的决策。 曲靖本人到会
参加， 并对决定无异议。 因此，
曲靖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 应予驳回。

调整公司高管工资
必须经董事会同意

对于曲靖的基本工资被降为
3150元的原因， 公司的解释是 ，
其劳动合同到期后自愿与公司签
订新劳动合同， 也表明公司出台
的工资调整决定无异议。 其工资
在 2014年至 2016年被扣发和降
低， 是因为其工作考核无业绩、
缺勤造成的。

为证明未拖欠曲靖工资的事
实 ， 公司提交下列文件作为证
据： 一是 《关于安装公司现行工
资标准》， 内容为： 干部实发现
有标准工资的70%， 30%作为效
益工资。 干部实行岗薪制： 曲靖
基本收入5000、 标准收入3500、
效益工资1500。

二是 《关于调整工资标准的
决定》， 内容为： 经董事会同意，
公 司 副 职 的 基 本 工 资 调 整 为
3500元。

三是会议记录， 但记录中无
曲靖签字。 此外， 还有证明曲靖
经常缺勤的考勤表、 证明包括曲

靖在内的管理层均降低了工资标
准的财务凭证及工资明细。

曲靖对上述证据中除与本人
工资发放数额一致的内容外均不
予认可， 称未参加过会议， 亦无
其签字。 考核的情况是经理安排
的， 他的业务是跑经营， 不用打
卡考勤。

曲靖说，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 公司的董事、 副经理的工资
应由股东大会决定， 股东会应做
记录， 出席人员应签字， 会议记
录应保存10年以上， 提请仲裁委
调取这些证据。 公司辩称， 因董
事会资料已经丢失， 无法提供。

仲裁委认为， 《公司法》 第
46条规定， 董事会根据经理的提
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
理、 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董事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应当对
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
上签名。

曲靖与公司虽然签订了劳动
合同， 但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工资
构成或工资标准。 公司具有经营
自主权， 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状况
在履行合法程序的基础上调整劳
动者的工资标准。

本案中， 公司出示了内部决
定、 会议记录及包括曲靖在内的
副经理级别人员工资明细等证
据， 欲证明其降低曲靖工资标准
的决定合法。 但是， 上述证据不
能证明公司对曲靖作出工资调整
的决定是经董事会决议通过的，
会议记录中也未体现出董事会成
员签字。 因此， 公司对曲靖执行
新的工资标准的决定不合法， 应
按照工资调整前的标准， 即每月
5000元予以补发。

对曲靖所述交通费及通讯费
等， 因该款项系补助性质， 公司
称这些费用为实报实销解释合
理， 且公司每月为曲靖发放了数
额不等的补贴， 故曲靖要求公司
补发上述款项的请求仲裁不予支
持。 综上， 仲裁委裁决公司给付
曲靖欠发工资77450元 ， 驳回其
他仲裁请求。

裁决后，曲靖和公司均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作出了与
裁决内容相同的判决后， 公司提
起上诉，又被二审法院驳回。

公司高管得罪老板 工资福利一减再减

编辑同志：
四个月前的一个夜里， 杨

某驾车将我丈夫撞倒后见四下
无人驾车逃逸。 当我丈夫被路
人发现时已经身亡。 由于警方
在案发后一直未找到肇事者，
我便四处张贴广告， 公开悬赏
3万元征集破案线索。

过了5天， 有人提供了线
索 ， 警方随之将杨某缉拿归
案。 有人认为 《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均没有明确将悬赏金纳
入赔偿项目或范围， 故我无权
向杨某索要我已支付的3万元
悬赏金。

这种说法对吗？
读者： 肖洁菁

肖洁菁读者：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你有

权要求杨某赔偿悬赏金。
首先， 法律没有明确将悬

赏金列为赔偿项目或范围， 并
不等于无需赔偿悬赏金。

一方面 ，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中， 已
确认悬赏广告纠纷中的悬赏酬
金为合法债务；

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受害人
死亡的， 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
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 还应当
赔偿丧葬费 、 被扶养人生活
费、 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
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
费、 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
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
四条也指出： “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 ‘人身伤
亡’， 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 健
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
害， 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
和 第 二 十 二 条 规 定 的 各 项
损害。”

而 《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
条 、 第二十二条分别表明 ：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
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 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
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 侵
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
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些规
定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悬赏
金， 但其中就赔偿项目或范围
的确定都有一个 “等” 字， 这
就表示相关法律规定在列举常
用赔偿项目的同时， 用 “等”
字表明允许 “其他合理费用”
的存在， 而没有通过排除法或
禁止性规定来否定 “其他合理
费用”。

其次， 悬赏金是因杨某逃
逸而扩大的合理损失。

你是在交警部门一直未能
侦破案件的情况下， 为维护自
身权益， 也为惩罚犯罪， 才被
迫采取悬赏的方式寻找破案线
索。 目前的结果表明， 你的行
为是有效的。 你依约支付的悬
赏金， 既是杨某故意逃逸行为
所导致的间接损失， 也是你自
身不该遭受却又客观受到的扩
大损失。

颜东岳 法官

案情介绍：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村民

杨某在一家美容院割了双眼
皮， 术后， 杨某发现自己的双
眼皮一直肿胀， 痛苦不堪。 杨
某遂找到该美容院进行询问，
美容院的美容师告诉杨某这是
正常现象， 几天后肿胀会自行
消失。

可是过了半个月， 杨某的
双眼皮依然红肿。 于是杨某去
其他医院就诊， 得知是手术后
眼皮发生黏连导致， 需要再进
行手术修复， 才能使眼皮恢复

正常。 杨某一气之下就找到美
容院理论， 要求美容院承担责
任 ， 赔偿杨某各项损失两万
元。 可美容院告知杨某， 术前
已与杨某签署了免责协议， 因
此不同意承担责任。 杨某不知
所措， 来到小汤山镇法律援助
工作站进行法律咨询。 杨某称
她本来不想签署那个协议， 但
美容师再三向其保证没有任何
问题， 而且提供了优厚的打折
条件后， 就签了免责协议。

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医疗损害责任中

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 ，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的规
定： 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
之一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
责任： （一） 患者或者其近亲
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
疗规范的诊疗； （二） 医务人
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
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
务； （三）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
平难以诊疗。 在本案中， 美容
院虽然在术前告知了杨某手术
可能存在的风险， 履行了手术
风险告知义务， 并与患者签署
了免责协议， 但该免责协议仅

能证明美容院在风险告知上不
存在过错， 并不能免除医疗机
构在治疗过程中的过错 ， 所
以， 对于杨某合理的损失， 美
容院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免责协议真的能免责吗？


